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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地震局文件

陕震发〔2022〕20号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
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防震减灾工作主管机构，局属各

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经

2022年 4月 29日第 5次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陕西省地震局

2022年 4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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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
管理实施细则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的管理，保证

投资效益，为城市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、重大工程选址等提供科

学依据，根据中国地震局《活动断层探测工作管理办法》（中震

防发〔2016〕39号）和《关于加强地震活动断层探察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中震防函〔2019〕16号）等文件精神和有关政策规

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在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的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

应当遵守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技

术标准、行业规范和管理规定。

第四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应实行招投标制、工程监理

制和合同制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五条 陕西省地震局是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监管

部门，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制定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管理制度、规定及

地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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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建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专家组并负责专家组的日

常管理。

（三）负责组织专家进行地震活动断层探察工作质量技术监

督与检查。

（四）组织项目设计方案、专项实施方案论证、专项验收和

关键节点检查。

（五）建设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数据库系统。汇集、整

理、存储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数据，制定备份策略，确保数

据安全。

（六）对接落实中国地震局相关要求，向国家地震活动断层

信息数据中心提交成果资料。

（七）制定陕西省地震活动断层探察数据服务政策，建立服

务平台，提供数据共享服务。

第六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建设单位（以下简称项目建

设单位）是指组织项目实施的防震减灾工作主管机构或其它机

构。主要职责为：

（一）接受陕西省地震局对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质量的监管。

（二）编制项目设计方案，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和专项实

施方案，配合完成方案论证。

（三）协同陕西省地震局，加强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质量

监督，配合陕西省地震局开展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等技术监督检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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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配合陕西省地震局完成专项验收，配合中国地震局完

成成果验收。

（五）向陕西省地震局提交全部数据成果，并配合完成数据

质量检查。

（六）将地震活动断层探察成果报送当地人民政府，制定应

用政策，推进成果应用。

第三章 项目质量监管

第七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的实施步骤，原则上分为初

步设计、实施方案编制、详细探察、项目验收四个阶段。

第一节 初步设计阶段

第八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在充分收集拟开展工作地区地质、

地震、地球物理、活动断层探测的研究工作成果的基础上，编制

初步设计方案，需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项目实施的必要性，包括建设背景（区域地震地质构

造背景，区域活动断层通过情况及地震的复发周期，发生大震的

可能性等）、存在问题及必要性分析。

（二）项目研究目标、拟取得的研究成果、技术要点和技术

方案等。

（三）项目投资概算。

第九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向陕西省地震局提出设计方案论证

申请，陕西省地震局组织专家进行论证，论证通过后方可开展招

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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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择优选择技术力量强、经验丰富的

单位承担项目实施，项目实施团队应具有较高相关专业技术力

量，其中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地球物理或地质等相关专业高级职

称，并具有相关工作经验，团队成员应具有合理的专业结构和技

术水平。

第十一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将招投标结果、项目承担单

位和项目监理单位基本情况报省地震局备案。

第二节 实施方案编制阶段

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及专项实施方案。

第十三条 实施方案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项目建设目的意义

（二）目标区地震地质背景

（三）实施方案的编制依据

（四）工作区和目标区范围的确定

（五）目标断层的确定

（六）目标断层的基本特征

（七）项目实施的技术路线和方法

（八）总体目标

（九）项目管理机构和验收方式

（十）项目实施进度安排

（十一）项目经费预算

第十四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应包含以下专项，每个专

项分别编制专项实施方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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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区域地震构造环境分析和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编制

（二）深部发震构造条件探测

（三）目标区第四系地层剖面的建立

（四）1:10000条带状地质地貌填图

（五）浅层地震勘探

（六）钻孔联合剖面探测

（七）探槽探测

（八）地震危险性评价

（九）地震危害性评价

（十）数据库建设

（十一）档案管理

（十二）主要成果图件和技术报告

第十五条 项目建设单位向陕西省地震局提出专项实施方案

论证申请，陕西省地震局组织全部专项实施方案同时论证，论证

通过后，陕西省地震局报请中国地震局组织实施方案论证，论证

通过后方可开展详细探察工作。

第三节 详细探察阶段

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加强

项目进度的管理，明确月进度和专题进度，确保项目按进度实施。

第十七条 陕西省地震局根据项目进展，组织专家组进行关

键节点检查，确保项目质量及进度符合要求。

第十八条 在检查中发现问题的，陕西省地震局以书面形式

责令项目建设单位限期整改，对拒不整改或未按期完成整改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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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通报，并上报中国地震局，通报项目所属地方人民政府。

第十九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实施方案及专项实施方案

在实施过程中确需调整变更的，由项目建设单位向陕西省地震局

提出调整申请（包括调整理由、内容），专项实施方案调整由陕

西省地震局组织论证，实施方案调整由陕西省地震局初审后报请

中国地震局组织论证，论证通过后方可调整。

第二十条 项目建设单位应明确专人进行成果数据的收集、

整理及汇交。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，按项目进展实时向陕西

省地震局提交数据，配合陕西省地震局向国家地震活动断层信息

数据中心提交数据并完成质检。

第四节 项目验收阶段

第二十一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验收分为专项验收和成

果验收。

第二十二条 专项验收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各专项工程的验

收，包括区域地震构造环境分析和探测区地震构造图编制、深部

发震构造条件探测、目标区第四系地层剖面的建立等专项，由陕

西省地震局组织。

第二十三条 专项验收全部完成且全部数据成果通过国家地

震活动断层信息数据中心质检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向陕西省地震局

提交成果验收申请，由陕西省地震局报请中国地震局组织成果验收。

第四章 成果运用及数据共享

第二十四条 全新世活动断层的避让距离应根据断层的最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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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时代、活动性质、土层覆盖厚度、工程重要程度等综合确定，

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50011的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跨越地震活动断层的公路、铁路(地下铁路)、

输油(气)管线、通讯光(电)缆和远距离调(输)水管线等生命线工

程，应根据现有成果进行专门研究，或进一步开展详细探察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陕西省地震局建立地震活动断层服务平台，面

向社会分级分类提供地震活动断层查询服务。

第二十七条 陕西省地震局按照有关规定向陕西省各市县

（区）防震减灾工作主管机构及其他相关单位、部门共享数据。

第二十八条 相关市县（区）防震减灾工作主管机构应及时

将地震活动断层探察成果报送当地人民政府，并会同自然资源、

住建等部门组织开展成果宣传，推进成果使用。

第二十九条 推进数据共享及成果应用时应注意数据安全，

涉密数据及成果的传输、存储和使用等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三十条 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涉及到的专家论证、评审、

验收等费用应列入各阶段投资预算，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。

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陕西省地震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5日印发


